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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

署，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，健全税务监管体系，改善税收营

商环境，打造形成开放包容、良性竞争的增值税发票服务生态体

系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边学边

查边改的部署要求，制定了《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

台建设标准规范》，明确了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业务功能及服务、

技术、安全、运维、等保测评等要求，规定了 54 个电子发票服务

平台数据交换信息项说明，以指导公共服务、企业自建、第三方、

电商、中介等机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整体规划、设计、开发。

现按照税务行业标准管理规定予以发布，自 2019 年 6 月 30 日起

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
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到国家税务总局

（征管和科技发展司）。 

附件：企业自建和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建设标准规范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9 年 7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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